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4號

原      告  洪家榆 

訴訟代理人  杜海容律師

被      告  黃依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4,406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4,406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初，委託被告出售高雄市○○區

○○○○街000號5樓之1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嗣於000年

00月間，被告表示有買主出價已達兩造簽立之專任委託銷售

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所訂底價，若伊不同意售屋，亦應依

約給付4％服務報酬，惟因被告自承有未事先告知該約定之

疏失，仍遊說伊同意出售該房地，並用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

表示將私下退還新臺幣（下同）85,500元之服務費，故原告

仍同意出售，且已給付380,000元服務報酬（下稱系爭協

議）。詎被告遲未依兩造協議退還85,500元之服務費，再扣

除被告主張代墊之稅賦等費用後，仍有74,406元未給付，爰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之真正，

惟依該等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要給付原告85,500元，

伊對話中所算的金額只是在告訴原告，伊並沒有賺原告很多

錢，伊對話中提及要全數歸還也沒有說是要歸還什麼，且原

告對話中提及要伊還給原告1％，係指被告薪資之1％；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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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抵銷曾為原告墊支之高鐵費2,000元、所得稅8,619元、電

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4至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

整文字）

　㈠原告曾於112年間委託被告銷售原告所有系爭房地，兩造並

於112年間簽立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約定：「買賣成交者，受託人得向委託人

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原告業

已依約給付服務報酬38萬元予被告公司。

  ㈢兩造間曾有如下對話「（被告）服務費三十八萬，我跟同事

還有公司的業績算法是我跟同事先各半，我們的業績是各十

九萬，這十九萬我的薪水的百分之五十=9.5萬執行業務所得

之10％，所以我領到的薪水是8.55萬元。我可以全部歸

還。」「給錢的事情，我想要默默的做，不想讓老公知道，

我答應你的，時間到了我就會做，早點給出去，才能讓這件

事告一個段落，我會刪除一些訊息內容，我不想讓老公看到

又要找我辯論，你之前有給過台灣銀行的帳號匯那個可以

嗎」「原告：好，可以。匯台企銀可以嗎？銀行代碼000000

00000000」（下稱系爭對話內容）。

  ㈣原告請求金額同意扣除被告支出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

所得稅8,619 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

字）

　㈠兩造是否已達成由被告退還前揭服務報酬85,500元之系爭協

議？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85,500元，扣

除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

瓦斯費475元，共74,406元？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已達成系爭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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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

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

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

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

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2年初伊委託被告出售系爭房地，至000年00月間

被告告知有買主出價達系爭契約底價，原告本不欲出售，後

經被告遊說後仍依約出售，並成立系爭協議等情，業據提出

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為

證，被告亦不爭執兩造間對話內容之真正，此部分事實，堪

以採信。

  3.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給付85,500

元，伊並未明確表示要歸還什麼等語。惟綜觀兩造間LINE對

話內容，可知原告雖同意出售系爭房地，仍在後續對話過程

中不斷向被告提出酌減服務費之要求，經被告表示會影響公

司及其他同事之收益，無法酌減，原告即表示「那妳要怎麼

處理？私下還給我妳的1％嗎？」被告則將處理系爭房地銷

售之詳細洽談過程告知原告，並表示願意將自己在為原告處

理系爭房地案件中所獲薪水全數歸還，計算出詳細數額給原

告，而有系爭對話內容出現（本院卷第153至159頁）。被告

計算完薪資數額85,500元後，即在下一句話開頭表示願意全

數歸還，衡諸常情，即表示願意返還此部分金額給原告，原

告亦在之後對話提供自己帳戶給被告，可知兩造就此已有意

思表示合致。

　4.至於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返還被告的1％係以被告薪資85,500

元為計算基礎，然此要與兩造在前揭對話中商議返還之金額

明顯不符外，就原告主張之真意，經與系爭對話內容中之計

算過程核對，應係指原告應給付成交價之4％（380,000元）

予被告所屬公司，其中半數歸被告之業績，再以其中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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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之薪水，則4％之半數的50％即為1％，是被告之薪水

應為95,500元，再扣除10％執行業務所得9,500元，餘額始

合於兩造會算之金額85,500元，足見原告主張向被告討要

1％並非指被告薪資作為計算基礎，被告前揭抗辯，委無可

採。是兩造為處理出售系爭房地之糾紛，有成立系爭協議之

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㈡原告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74,406元：

　  兩造間成立系爭協議，已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系爭協議請

求返還服務費85,500元，被告抗辯應扣除其墊支之高鐵費用

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

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

服 務 報 酬 74,406 元 （ 計 算 式 ： 85,500-2,000-8,619-

475=74,406），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74,406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繕本於113年5月9日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

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

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

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至原告雖聲明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院既已職權宣告假

執行，其此部分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

為准駁之諭知。

九、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另

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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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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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4號
原      告  洪家榆  
訴訟代理人  杜海容律師
被      告  黃依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4,406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4,4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初，委託被告出售高雄市○○區○○○○街000號5樓之1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嗣於000年00月間，被告表示有買主出價已達兩造簽立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所訂底價，若伊不同意售屋，亦應依約給付4％服務報酬，惟因被告自承有未事先告知該約定之疏失，仍遊說伊同意出售該房地，並用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表示將私下退還新臺幣（下同）85,500元之服務費，故原告仍同意出售，且已給付380,000元服務報酬（下稱系爭協議）。詎被告遲未依兩造協議退還85,500元之服務費，再扣除被告主張代墊之稅賦等費用後，仍有74,406元未給付，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之真正，惟依該等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要給付原告85,500元，伊對話中所算的金額只是在告訴原告，伊並沒有賺原告很多錢，伊對話中提及要全數歸還也沒有說是要歸還什麼，且原告對話中提及要伊還給原告1％，係指被告薪資之1％；另主張抵銷曾為原告墊支之高鐵費2,000元、所得稅8,619元、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4至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原告曾於112年間委託被告銷售原告所有系爭房地，兩造並於112年間簽立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約定：「買賣成交者，受託人得向委託人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原告業已依約給付服務報酬38萬元予被告公司。
  ㈢兩造間曾有如下對話「（被告）服務費三十八萬，我跟同事還有公司的業績算法是我跟同事先各半，我們的業績是各十九萬，這十九萬我的薪水的百分之五十=9.5萬執行業務所得之10％，所以我領到的薪水是8.55萬元。我可以全部歸還。」「給錢的事情，我想要默默的做，不想讓老公知道，我答應你的，時間到了我就會做，早點給出去，才能讓這件事告一個段落，我會刪除一些訊息內容，我不想讓老公看到又要找我辯論，你之前有給過台灣銀行的帳號匯那個可以嗎」「原告：好，可以。匯台企銀可以嗎？銀行代碼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對話內容）。
  ㈣原告請求金額同意扣除被告支出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 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是否已達成由被告退還前揭服務報酬85,500元之系爭協議？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85,500元，扣除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共74,406元？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已達成系爭協議：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2年初伊委託被告出售系爭房地，至000年00月間被告告知有買主出價達系爭契約底價，原告本不欲出售，後經被告遊說後仍依約出售，並成立系爭協議等情，業據提出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亦不爭執兩造間對話內容之真正，此部分事實，堪以採信。
  3.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給付85,500元，伊並未明確表示要歸還什麼等語。惟綜觀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知原告雖同意出售系爭房地，仍在後續對話過程中不斷向被告提出酌減服務費之要求，經被告表示會影響公司及其他同事之收益，無法酌減，原告即表示「那妳要怎麼處理？私下還給我妳的1％嗎？」被告則將處理系爭房地銷售之詳細洽談過程告知原告，並表示願意將自己在為原告處理系爭房地案件中所獲薪水全數歸還，計算出詳細數額給原告，而有系爭對話內容出現（本院卷第153至159頁）。被告計算完薪資數額85,500元後，即在下一句話開頭表示願意全數歸還，衡諸常情，即表示願意返還此部分金額給原告，原告亦在之後對話提供自己帳戶給被告，可知兩造就此已有意思表示合致。
　4.至於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返還被告的1％係以被告薪資85,500元為計算基礎，然此要與兩造在前揭對話中商議返還之金額明顯不符外，就原告主張之真意，經與系爭對話內容中之計算過程核對，應係指原告應給付成交價之4％（380,000元）予被告所屬公司，其中半數歸被告之業績，再以其中之50％為被告之薪水，則4％之半數的50％即為1％，是被告之薪水應為95,500元，再扣除10％執行業務所得9,500元，餘額始合於兩造會算之金額85,500元，足見原告主張向被告討要1％並非指被告薪資作為計算基礎，被告前揭抗辯，委無可採。是兩造為處理出售系爭房地之糾紛，有成立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㈡原告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74,406元：
　  兩造間成立系爭協議，已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返還服務費85,500元，被告抗辯應扣除其墊支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74,406元（計算式：85,500-2,000-8,619-475=74,406），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74,4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繕本於113年5月9日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雖聲明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院既已職權宣告假執行，其此部分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
九、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4號
原      告  洪家榆  
訴訟代理人  杜海容律師
被      告  黃依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4,406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4,406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初，委託被告出售高雄市○○區○○○
    ○街000號5樓之1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嗣於000年00月間
    ，被告表示有買主出價已達兩造簽立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所訂底價，若伊不同意售屋，亦應依約給付
    4％服務報酬，惟因被告自承有未事先告知該約定之疏失，仍
    遊說伊同意出售該房地，並用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表示將私
    下退還新臺幣（下同）85,500元之服務費，故原告仍同意出
    售，且已給付380,000元服務報酬（下稱系爭協議）。詎被
    告遲未依兩造協議退還85,500元之服務費，再扣除被告主張
    代墊之稅賦等費用後，仍有74,406元未給付，爰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之真正，
    惟依該等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要給付原告85,500元，
    伊對話中所算的金額只是在告訴原告，伊並沒有賺原告很多
    錢，伊對話中提及要全數歸還也沒有說是要歸還什麼，且原
    告對話中提及要伊還給原告1％，係指被告薪資之1％；另主張
    抵銷曾為原告墊支之高鐵費2,000元、所得稅8,619元、電費
    及天然瓦斯費475元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4至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
    整文字）
　㈠原告曾於112年間委託被告銷售原告所有系爭房地，兩造並於
    112年間簽立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約定：「買賣成交者，受託人得向委託人
    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原告業
    已依約給付服務報酬38萬元予被告公司。
  ㈢兩造間曾有如下對話「（被告）服務費三十八萬，我跟同事
    還有公司的業績算法是我跟同事先各半，我們的業績是各十
    九萬，這十九萬我的薪水的百分之五十=9.5萬執行業務所得
    之10％，所以我領到的薪水是8.55萬元。我可以全部歸還。
    」「給錢的事情，我想要默默的做，不想讓老公知道，我答
    應你的，時間到了我就會做，早點給出去，才能讓這件事告
    一個段落，我會刪除一些訊息內容，我不想讓老公看到又要
    找我辯論，你之前有給過台灣銀行的帳號匯那個可以嗎」「
    原告：好，可以。匯台企銀可以嗎？銀行代碼000000000000
    00」（下稱系爭對話內容）。
  ㈣原告請求金額同意扣除被告支出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
    得稅8,619 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
　㈠兩造是否已達成由被告退還前揭服務報酬85,500元之系爭協
    議？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85,500元，扣
    除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
    瓦斯費475元，共74,406元？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已達成系爭協議：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
    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
    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
    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
    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2年初伊委託被告出售系爭房地，至000年00月間
    被告告知有買主出價達系爭契約底價，原告本不欲出售，後
    經被告遊說後仍依約出售，並成立系爭協議等情，業據提出
    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為
    證，被告亦不爭執兩造間對話內容之真正，此部分事實，堪
    以採信。
  3.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給付85,500元
    ，伊並未明確表示要歸還什麼等語。惟綜觀兩造間LINE對話
    內容，可知原告雖同意出售系爭房地，仍在後續對話過程中
    不斷向被告提出酌減服務費之要求，經被告表示會影響公司
    及其他同事之收益，無法酌減，原告即表示「那妳要怎麼處
    理？私下還給我妳的1％嗎？」被告則將處理系爭房地銷售之
    詳細洽談過程告知原告，並表示願意將自己在為原告處理系
    爭房地案件中所獲薪水全數歸還，計算出詳細數額給原告，
    而有系爭對話內容出現（本院卷第153至159頁）。被告計算
    完薪資數額85,500元後，即在下一句話開頭表示願意全數歸
    還，衡諸常情，即表示願意返還此部分金額給原告，原告亦
    在之後對話提供自己帳戶給被告，可知兩造就此已有意思表
    示合致。
　4.至於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返還被告的1％係以被告薪資85,500元
    為計算基礎，然此要與兩造在前揭對話中商議返還之金額明
    顯不符外，就原告主張之真意，經與系爭對話內容中之計算
    過程核對，應係指原告應給付成交價之4％（380,000元）予
    被告所屬公司，其中半數歸被告之業績，再以其中之50％為
    被告之薪水，則4％之半數的50％即為1％，是被告之薪水應為9
    5,500元，再扣除10％執行業務所得9,500元，餘額始合於兩
    造會算之金額85,500元，足見原告主張向被告討要1％並非指
    被告薪資作為計算基礎，被告前揭抗辯，委無可採。是兩造
    為處理出售系爭房地之糾紛，有成立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合
    致，應堪認定。　　　
  ㈡原告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74,406元：
　  兩造間成立系爭協議，已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系爭協議請
    求返還服務費85,500元，被告抗辯應扣除其墊支之高鐵費用
    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
    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
    服務報酬74,406元（計算式：85,500-2,000-8,619-475=74,
    406），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74,406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繕本於113年5月9日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
    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雖聲明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院既已職權宣告假執
    行，其此部分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
    准駁之諭知。
九、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另
    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4號
原      告  洪家榆  
訴訟代理人  杜海容律師
被      告  黃依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4,406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74,4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12年初，委託被告出售高雄市○○區○○○○街000號5樓之1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嗣於000年00月間，被告表示有買主出價已達兩造簽立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所訂底價，若伊不同意售屋，亦應依約給付4％服務報酬，惟因被告自承有未事先告知該約定之疏失，仍遊說伊同意出售該房地，並用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表示將私下退還新臺幣（下同）85,500元之服務費，故原告仍同意出售，且已給付380,000元服務報酬（下稱系爭協議）。詎被告遲未依兩造協議退還85,500元之服務費，再扣除被告主張代墊之稅賦等費用後，仍有74,406元未給付，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不爭執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對話內容之真正，惟依該等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要給付原告85,500元，伊對話中所算的金額只是在告訴原告，伊並沒有賺原告很多錢，伊對話中提及要全數歸還也沒有說是要歸還什麼，且原告對話中提及要伊還給原告1％，係指被告薪資之1％；另主張抵銷曾為原告墊支之高鐵費2,000元、所得稅8,619元、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4至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原告曾於112年間委託被告銷售原告所有系爭房地，兩造並於112年間簽立系爭契約。
  ㈡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約定：「買賣成交者，受託人得向委託人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原告業已依約給付服務報酬38萬元予被告公司。
  ㈢兩造間曾有如下對話「（被告）服務費三十八萬，我跟同事還有公司的業績算法是我跟同事先各半，我們的業績是各十九萬，這十九萬我的薪水的百分之五十=9.5萬執行業務所得之10％，所以我領到的薪水是8.55萬元。我可以全部歸還。」「給錢的事情，我想要默默的做，不想讓老公知道，我答應你的，時間到了我就會做，早點給出去，才能讓這件事告一個段落，我會刪除一些訊息內容，我不想讓老公看到又要找我辯論，你之前有給過台灣銀行的帳號匯那個可以嗎」「原告：好，可以。匯台企銀可以嗎？銀行代碼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對話內容）。
  ㈣原告請求金額同意扣除被告支出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 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255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是否已達成由被告退還前揭服務報酬85,500元之系爭協議？
  ㈡原告得否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85,500元，扣除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共74,406元？ 
五、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已達成系爭協議：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2年初伊委託被告出售系爭房地，至000年00月間被告告知有買主出價達系爭契約底價，原告本不欲出售，後經被告遊說後仍依約出售，並成立系爭協議等情，業據提出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為證，被告亦不爭執兩造間對話內容之真正，此部分事實，堪以採信。
  3.被告固抗辯就系爭對話內容無法看出伊有同意給付85,500元，伊並未明確表示要歸還什麼等語。惟綜觀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知原告雖同意出售系爭房地，仍在後續對話過程中不斷向被告提出酌減服務費之要求，經被告表示會影響公司及其他同事之收益，無法酌減，原告即表示「那妳要怎麼處理？私下還給我妳的1％嗎？」被告則將處理系爭房地銷售之詳細洽談過程告知原告，並表示願意將自己在為原告處理系爭房地案件中所獲薪水全數歸還，計算出詳細數額給原告，而有系爭對話內容出現（本院卷第153至159頁）。被告計算完薪資數額85,500元後，即在下一句話開頭表示願意全數歸還，衡諸常情，即表示願意返還此部分金額給原告，原告亦在之後對話提供自己帳戶給被告，可知兩造就此已有意思表示合致。
　4.至於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返還被告的1％係以被告薪資85,500元為計算基礎，然此要與兩造在前揭對話中商議返還之金額明顯不符外，就原告主張之真意，經與系爭對話內容中之計算過程核對，應係指原告應給付成交價之4％（380,000元）予被告所屬公司，其中半數歸被告之業績，再以其中之50％為被告之薪水，則4％之半數的50％即為1％，是被告之薪水應為95,500元，再扣除10％執行業務所得9,500元，餘額始合於兩造會算之金額85,500元，足見原告主張向被告討要1％並非指被告薪資作為計算基礎，被告前揭抗辯，委無可採。是兩造為處理出售系爭房地之糾紛，有成立系爭協議之意思表示合致，應堪認定。　　　
  ㈡原告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74,406元：
　  兩造間成立系爭協議，已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系爭協議請求返還服務費85,500元，被告抗辯應扣除其墊支之高鐵費用2,000元、代償所得稅8,619元、代付電費及天然瓦斯費475元部分，為原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返還服務報酬74,406元（計算式：85,500-2,000-8,619-475=74,406），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協議請求被告給付74,4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繕本於113年5月9日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逐一論列之必要，併予敘明。
八、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雖聲明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院既已職權宣告假執行，其此部分聲請，核僅為促請本院職權發動，自無庸另為准駁之諭知。
九、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另依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